                           合同编号： Q20220228-01
企业标准备案技术服务合同

委托方（甲方）：                                                                                    
地址：                                                                                                
联系人姓名：           电话：         电子邮箱：                                           

乙方（受托方）：重庆士海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士健                          电话： 13520741429      
电子邮箱及网络联系方式： 253900061@qq.com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安礼路128号大学科技园C座407室（邮编：400700）
服务（投诉）电话： 400 008 2003   

公司网址：https://www.shihaishibiao.com
公司微信公众号：士海食标
乙方公司银行账户：

户名：重庆士海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城南支行
账号：500500232013001531676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为甲方提供技术服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要求，签订本合同。
合同内容和范围
乙方为甲方企业产品标准（以下简称企标）提供以下服务：
□新制定  □延续   □修订  □修改  □送检

乙方为甲方完成的企标数量 壹 个，分别是某某食品（暂定为本名，最终名称以卫计委公示为准）。
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在收到合同款并获得甲方提供的完整资料后完成本合同规定的任务。（说明：企标编写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乙方自甲方确认企标初稿合格后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企标公示；企标的修订、修改和延续所需的文本修改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
自企标备案成功之日起壹年内，乙方无偿按照甲方要求对企标进行修改。
权利和义务

甲方提供企标备案所需的资料，包括营业执照复印件、原辅料清单、生产工艺（含贮藏条件）、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产品检测报告（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企标初稿后提供），甲方提交的资料应真实、准确。
甲方应按照乙方提供的企标初稿进行委托检验，确保产品符合备案标准的技术要求。

乙方安排技术人员为甲方进行标准编写，确保标准指标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于个别指标无法界定的，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乙方不得将甲方技术资料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但以下情况除外：

应甲方要求公开的信息；
甲方在本单位范围外已公开的资料；
法律另有要求时；
国家主管部门要求时。
费用及支付方式
合同总额（含小规模纳税人发票）为人民币       元整（大写），￥        （小写），合同签订后3日内付清。本合同费用不包含甲方产品送检费用。
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办法

由于国家相关的政策或者法规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企标无法备案时，乙方全额退款。
乙方不能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工作任务，按照每延误一天支付合同款3%的违约金。任何情况下，乙方对甲方的所有赔偿不超出本合同总额。

当以下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

甲方不能提供企标备案必需的证明文件或者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或者信息的；
甲方不按照标准进行委托检验的；
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了禁用物质或者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的；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费用的。
合同期内至合同期结束后3年内，禁止甲方采用高薪等手段私自聘用或者雇用为甲方提供服务的乙方人员，否则，乙方有权通过法律手段向甲方要求不低于该人员年薪的3倍赔偿。

禁止甲方以利益诱惑乙方技术人员私下提供技术服务，否则，乙方有权通过法律手段向甲方索取不低于该技术人员月薪的3倍赔偿。

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合同一式二份，经双方代表人签字(盖章)，乙方收到技术服务款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持一份。传真件或者电子邮件确认件有效。

合同修订及补充条款
	本合同条款
	修订（补充）后条款

	无
	无


委托方（甲方盖章或签名有效）            受委托方（乙方盖章签名有效）
公司：                                  公司： 
代表人：                                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